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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不受性别、年龄、民族和已受教育程度的限制，均可

依照本简章的规定，报名参加自学考试。提倡在职人员按照

学用一致的原则报考。病残者要报考适宜自己身体条件的专

业。 (一)报考条件及要求 1.报考本科(独立本科段)的考生类别

及条件 注：各类考生应加考的课程参阅《考生报考手册》 2.

高教护理专业（专科）报考对象：本省各级各类医疗卫生单

位从事护理（助产）专业工作，具有护理（助产）中专毕业

学历同时取得护士（助产士）执业资格证书的在职护理（助

产）人员。 3.高教临床医学专业（专科）的报考对象：本省

各级各类医疗卫生单位从事临床医疗工作，具有社区医学（

医士）中专学历同时取得执业医师或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证书

的在职卫生技术人员。 4.高教中医学专业（本科段）报考对

象：本省各级各类医疗卫生单位从事中医或中西医结合临床

医疗工作，具有中医（含中西医结合）及临床医学（西医）

专科学历同时取得执业医师（执业中医师）或执业助理医师

（执业助理中医师）资格证书的在职卫生技术人员。 5.高教

预防医学专业（专科）的报考对象：本省各级各类医疗卫生

单位从事卫生防疫、预防保健的，具有中等卫生专业学校毕

业同时取得公共卫生执业医师或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证书的在

职卫生技术人员。 6.高教卫生事业管理专业（专科）的报考

对象：本省各级各类医疗卫生单位从事卫生行政、业务管理

工作，具有卫生中专以上学历或高中毕业已取得初级卫生专



业技术职务的在职人员。 7.高教监所管理专业（独立本科段

）报考对象：具有大专以上学历或正在读大专的监狱、劳教

系统人民警察、职工，有志于从事监狱、劳教工作且具有大

专以上学历的其他人员经省司法行政部门审核同意亦可报考

。 8.根据闽教考办[2002]57号文件通知，从2002年下半年开始

，统计专业（会计与统计核算方向）将停止接纳新生报考。

已取得该专业一门以上单科合格证书的考生可继续参加本专

业安排的"扫尾"课程考试。2004年停考。 9.根据闽教自

考[2002]12号《关于调整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会计专业（专科、

独立本科段）主考学校的通知》，从2005年开始会计（独立

本科段）毕业证书由福州大学副署用印；会计专科毕业证书

由集美大学副署用印。 10.日语专业（基础科段）自2003年上

半年起停止接纳新生报考，2003年安排最后一轮"扫尾"考试

。2004年停考后该专业在籍考生可转至其它专业或申请点考

。 11.高教中医（专科）于2003年7月份各专业课安排最后一

次点考，今后不再安排点考。考生于5月20日前将点考申请表

寄到省自考指导中心。 12.已停考的专业，未毕业的考生必须

转专业参加考试。 13.有条件限制报考的专业，如不按条件规

定报考，发现时将取消毕业资格，责任由考生自负。 （二）

报考手续 根据国家教育部考试中心部署，我省作为全国高教

自学考试考务考籍管理系统的试点省份，福州、龙岩、莆田

、三明、南平已使用全国统一软件，未更换新证的考生报名

期间应将旧准考证进行更换，旧证作废。2003年下半年开始

在泉州、厦门、漳州、宁德使用全国统一软件，报名期间将

对本区所有的准考证进行更换，旧证作废。报考者应在规定

的报名日期内，亲自到指定的地点办理换证和报名手续，并



按要求如实填写有关表格。 换证期间，持有一本以上旧准考

证的考生，必须更换所有的旧准考证。否则，导致成绩丢失

，影响毕业，责任由考生自负。 1.首次报考本科段（或独立

本科段）的考生，必须随带大专毕业证书原件及复印件一份

，由经办人员验证后方予办理报名手续。汉语言文学、英语

、法律、律师基础科段的自学考试在籍考生可直接报考相应

专业的本科段课程。 2.高教中医（本科）、护理（含本、专

科）、药学、中药学、预防医学、卫生事业管理、国际贸易

（含本、专科）、档案管理、旅游管理、林业生态环境管理

、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计算机网络（独立本科段）、计算

机信息管理（含本、专科）专业由有关委托开考单位[含市、

县、区]介绍并向报名站报名或办理集体报名手续。 3.律师专

业（含本、专科）的考生到省司法厅或各市、县、区司法局

报名，然后由省司法厅或司法局律函辅导站出具介绍信向当

地自考办办理集体报名手续。 4.公安管理专业本科段考生一

律到各市、县、区公安局政治部或政工科报名、各县（市、

区）公安局汇总到设区市公安处，由各设区市公安处向设区

市自考办办理集体报名手续。 5.小学教育专业的考生到各市

、县、区教师进修学校报名。 6.农业推广专业的考生到各市

、县、区农业局（农办）或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报名。然后由

各报名点统一向当地自考办办理集体报名手续。 7.监所管理

专业的考生由各监狱或劳教所政治处统一向各市、县自考办

理集体报名手续。 8.经济学专业的考生一律到指定单位报名[

福州-省统计干部分院（东大路88号建闽大夏816）；莆田-高

专成教部；泉州-中国统计干部学院泉州教学部（2391781）；

厦门-市统计局咨询中心、厦大计统系；漳州-师范学院成教



院；龙岩-闽西职业大学；三明-三明高专经管系；南平-市自

考办助学中心；宁德-师专]，并由指定单位向各地自考办办

理集体报名手续。会计与统计核算专业除莆田市、宁德市在

市统计局报名外，其余均与经济学专业在同一地点报考。 9.

高教机电-体化工程（含本、专科）专业到各地指定报名站办

理[福州-福建中华职大（3651306）、福州大学（7893261）、

福建高工校（3960011）；莆田-高等专科学校（2680725）、

泉州-黎明大学（2772101）、厦门-高级技工学校（2914516）

、漳州-漳州大学（2594742）、龙岩-龙岩工业学校（2758939

）；三明-机械局（8223468）、三明高专成教处（8223177）

、南平-工业学校（8723648）、宁德-业余大学（2823058）] 

办理集体报名的专业，除有特殊委托或另有规定外，各地自

考办不接受个别考生报名。 （三）有关问题 报考者应在报名

日期内，到所在地的县、市、区报名站或委托单位办理报名

手续，并按要求亲自如实填写有关表格。由于报名工作使用

机读卡，由光电阅读器采集考生的报名信息，考生应认真阅

读《考生报考手册》，按要求填涂报名卡的各个信息点，如

有差错，责任由考生自负。《考生报考手册》人手一册，每

册收工本费2元。首次报考者还应随带身份证并交近期同底正

面免冠半身一寸相片二张，粘贴于报考登记表上。新生报考

和老考生换发准考证时，相片由报名站直接摄像采集，并由

电脑存档直至毕业。 考生报考同一专业只准许领取一本准考

证；需要转专业考试，必须向当地考办申请转专业手续，未

经批准，不得转专业参加考试；由于工作调动等原因，从一

个地区转迁另一个地区（包括省、市之间和省内各设区市及

县、市之间）需要转考的考生，必须按规定向当地考办申请



办理转考手续。凡不按规定办理才，前一准考证所取得的课

程成绩一律不予承认，责任由考生自负。 凡需办理免考手续

的考生上半年在二月份之前，下半年在八月份之前（含二、

八月份）到当地自考办办理，取得大学英语四、六级证书免

试英语（一）或英语（二）的应到各设区市自考办办理，省

自考办办理审批免考手续为每年三月、九月两次，过期不予

办理。 "计算机应用基础（含实践）"课程一律参加全国计算

机等级考试，凡取得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一级（A）以上合

格证书者，可向当地自考办申请免考"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

。 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每年安排二次，上半年笔试时间为4

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六上午，上机考试时间从笔试当天下午开

始连续安排5天。下半年笔试时间为9月份倒数第二个星期六

上午，上机考试时间从笔试的当天下午开始连续安排5天

。2003年下半年报名截止时间为2003年7月10日，报名地点（

考点）及手续请参阅《2003年下半年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报

考简章》。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课程亦可参加全国计算

机应用技术证书考试（NIT），凡取得NIT中《管理系统中信

息技术的应用》模块合格证书的考生，可向当地自考办申请

免考"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含实践）课程，全国计算机

应用技术证书考试（NIT）每年安排二次，上半年为5月份倒

数第一个星期六、星期日；下半年为11月份倒数第一个星期

六、星期日；2003年下半年报名截止时间为：2003年9月20日

，报名地点见《2003年下半年全国计算机应用技术证书考试

报考简章》。 高教自考英语（一）、英语（二）课程亦可参

加全国英语等级考试，凡取得全国英语等级考试二级、三级

笔试合格者，可向当地自考办申请免考高教自考英语（一）



、英语（二）。 全国英语等级考试的考试时间：一级B、一

级、二级、四级为三月份第二个星期六、星期日；一级、三

级为九月份第二个星期六、星期日。2003年下半年考试报名

截止时间为7月10日，报名地点见《2003年下半年全国英语等

级考试报考简章》，各地考办备有简章。 面向社会认定教师

资格"教育学、心理学"考试每年安排二次，分别为1月和7月的

中旬，具体时间另行通知。二00三年七月份的考试时间为七

月五日，报考时间为六月九日至六月十五日。报名地点：各

设区市自考办。 参加"国家IT证书考试"的其理论认证部分可

参加高等教育自考计算机及其应用、计算机信息管理、计算

机网络（含专科、独立本科段）等专业的相应科目课程考试

，取得合格成绩者直接报考实践综合考核，经认证合格即可

获得相应专业7个技术资格类别的《国家信息化技术专业证书

》。全省认证考点：福大计算机系（电话：7893509）、省电

校网络教育（电话：7860454）、厦大计算机系（电话

：2186387）、泉州华大成教院（电话：2693701）、三明高专

计算机系（电话：8398221），资讯网站：www.8minz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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